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戶外廣場演出使用申請表（範例）  
	演出團體
	○○弦樂團

	節目名稱
	夏日音樂會

	演出項目
	■音樂   □舞蹈   □戲劇   □歌唱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

	演出日期時間
	98年○月○日1
	場地佈置時間
	13時  0 分 至17 時 0  分

	演出時間
	19時  0 分 至21 時 0 分 
	場地恢復時間
	22時 30  分 

	工作人員：  2   人；演出人員：  30    人
	節目主持人：   ■有（ 1 位）       □無

	演出是否同意觀眾：□攝影 □錄影 □錄音 ■否
	演出單位雇請專業公司□錄影   □錄音   ■否

	節目結束後是否有簽名會： □是      ■否
	與觀眾席互動： ■是（請注意安全）   □否

	自備專業設備：□合唱台      □舞台地板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
	中心設備支援：■皮椅（   張） □麥克風（  支） ■譜架（  支）□桌子（   張）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

	音響燈光專業公司名稱： ○○音響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人：○○○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需設備：■音響  ■燈光

	活動配合事項：

1.人力：□中心協助   ■自行處理

2.機電：■中心協助   □自行處理  

3.場地清潔：□中心協助   ■自行處理

4.垃圾處理：□中心協助   ■自行處理

	聯絡人姓名
	○○○
	TEL（O）

   （H）
	手機：

傳真：

	演出單位簽名或蓋章：○○○ □

	申請須知：

1.請於使用三個月前向本中心提出申請，若逾時申請，未及配合演出使用之處，不得異議。

2.活動所需電源請由本中心廣場外接演奏廳機房電源，且應在核定用電容量使用，線路並需包覆並注意民眾行進安全，若未按規定使用而造成意外，概由演出單位負責賠償。

3.活動場地不得使用雙面膠帶或透明膠帶及其它不容易清理之膠帶，活動整體布置及相關設施之設

置需經中心人員核定後使可進行。

4.借用桌椅及設備等使用後歸還原位。

5.演出單位請遵守本中心戶外廣場活動申請實施要點（如附表）；是否配合作為爾後申請參考依據。

洽詢電話：展演組 張銘真 04-25260136~308 (0918-495678)。











